NO.（KG）1-09
办理《申请矿泉水注册登记》指引
（办理单位：省厅矿产资源管理处）

办理依据：国土资源部《关于开展矿泉水注册登记工作的通知》
办理方式：

（1） 广东省辖区内销售的矿泉水，均需在开发利用前申请办
理省级矿泉水注册登记手续，领取省级矿泉水注册登记证。
（2） 凡需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销售的矿泉水，应当在省国土
资源厅出具初审意见后，再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办理国家级矿泉水注册登记手续，领取国家级矿泉水注册登记证。

提供材料：
1、矿泉水注册登记申请表;
2、矿泉水调查评价报告(境外申请者需提供中英文)；
3、矿泉水水源地保护规划;
4、省或国家级矿泉水技术评审委员会出具的矿泉水技术评审鉴定书;
5、省级矿泉水注册登记机关初审意见(拟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国家注册登记的需提供);
6、其它相关资料。
办理程序：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，确定是否受理）→审查→审核→复核→向上级请示→上级主管领导同意后批复或报国土资源部审批。

办理时限：矿泉水注册登记部门自收到申请人的有关资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,对符合矿泉水注册登记要求的,颁发注册登记证。

